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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长春市农安县华家镇画家站村、叶小铺村、站北村的302国道区域内有化肥厂、生猪屠宰

场、养鼠厂、水泥厂和商混厂等企业共5家，生产经营时排放废气，污染周边空气；排放生产废

水，污染地下井水，造成村民无水饮用。当地村民曾多次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至今未果。

一是松原市乾安县先锋乡仙字村原村支书阚某某，于2002年将村里西山外30公顷草

原发包给其子开垦种田、建养鱼池、修围墙和房舍等；毁掉村集体30公顷老林场树木改为

耕地。

二是该村原村长王某某将村里上百亩天然放牧场开荒改为农田，卖给其他村民；将村

东南处原老二队的5公顷集体耕地改为林地；编造合同，以他人名义将村里147公顷草原

卖给孙某某开荒种地；将村里4公顷集体花果园毁掉改为耕地，后与他人兑换其他地块。

三是该村村长刘某某于2013年毁坏村东南20公顷草原改为耕地；2013年毁掉村西30

公顷林地改为耕地。

2017年6月，白山市抚松县抚松镇刘某某盗伐抚林村传子沟林木100多立方米，在新

安村边的公路旁开采石场，采石过程中超出审批范围，超采100多米长，严重破坏生态环

境。举报人曾向相关部门反映无果。

长春市九台卡伦经济开发区长吉北线17公里处，长春美尔革业科技有限公司长年利

用雨天和夜间向雾开河排放污染物，导致附近千顷稻田被污染。举报人曾多次向相关部

门反映无果。

松原市乾安县赞字乡三洁村毁草垦荒现象严重，退耕还林政策执行不到位，具体问题

如下：一是2015年孙某破破坏85.62公顷草原改为稻田，至今无人管。二是刘某某将12公

顷树地破坏改为耕地出售，骗取退耕还林补助；于1998年在大字井承包110公顷退耕还林

地，将其中60公顷卖掉改为农田，骗取退耕还林补助。三是刘某某承包60公顷退耕还林

地，将其中30公顷卖掉改为农田，骗取退耕还林补助。四是崔某某承包25公顷退耕还林

地，其中15公顷未栽树；在东北山承包的的1公顷树地1棵树未栽，骗取退耕还林补助。五

是崔某某承包22.6公顷退耕还林地，未植树却年年骗取退耕还林补贴。

长春市城边工业集中区各工厂无手续私自打深井盗采地下水，生产废水直排，污染周

边环境。

一是白山市抚松县移动公司北侧的鸿安胡同区域多数是平房，取暖期烧散煤排黑烟，严

重污染周边空气；举报人希望政府能对该区域进行棚户区改造。二是抚松县县区去往万良镇

的路上有一采石场，将周边山体破坏殆尽，无人管。三是抚松县环保局东南侧的山上，大面积

林木被毁种人参，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长春市农安县开安镇里有5家木材厂，其中三家在居民区内、两家在镇边上，这些木材

厂生产期间排放异味（甲醛）和烟尘，污染周边空气；机器设备运转噪声严重扰民；排放生

产废水，造成附近地下水被严重污染，居民无水可饮。

一是大安市安广镇永丰村原村支书崔某某和副书记王某某，破坏该村东山6公顷农田

（下挖6米）和南山2公顷农田（下挖4米）采土；破坏该村集体荒山和渠道共15处（挖3米深

大坑）采土；将该村700多公顷集体草原卖光；将该村集体林网和个人林网的林木全部伐

光。二是永丰村副书记王某某及其子二人，霸占并破坏该村40公顷草原改种水稻，破坏生

态环境。三是永丰村包村干部吴某某和孙某某，10年来侵占并破坏该村草原，种植10公顷

红毛树和20公顷白榆树。

通化市二道江区冯家沟距通化钢铁公司厂区非常近，通钢排污污染该区域空气和周边

水体；2015年该区域的大部分居民已拆迁，拆迁区堆积大量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严重影

响周边环境；现在当地政府在距该村不到1公里处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举报人担心焚烧垃

圾会产生致癌物，影响附近村民健康。举报人要求：一是彻底清理冯家沟垃圾；二是对通

钢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将评估结果向冯家沟居民公开；三是针对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建设

的可行性召开听证会，并邀请村民代表参加；四是针对冯家沟环境被污染问题，要求政府

出面商讨搬迁或补偿事宜。

2010年农夫山泉在白山市抚松县露水河镇原始森林（属于国家林业保护区）砍伐30公

顷森林植被，就地焚烧后建厂，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一是白山市抚松县工业集中区内数十家木制品加工企业，使用燃煤锅炉产生的烟粉

尘，严重污染空气。二是园区内所有工业企业的生产废水，均排入周边土地及附近的松江

河，最终流入松花江。三是抚松县政府的两个职工食堂和观澜宾馆的生活污水均未经处

理直排松江河，造成河水黑臭、河面垃圾漂浮。2018年8月初，听说督察组进驻吉林省，园

区内所有企业都停业，逃避检查，等督察组离开后继续排污。

白山市抚松县万良镇大方铁矿非法占用6公顷林地用于堆放矿渣，严重破坏生态环

境。

白山市抚松县露水河镇林业局辖区内有一占地1万平方米、深达30米的露天大垃圾

坑，主要接纳露水河镇内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医疗垃圾、工业垃圾和畜禽粪便，无任何

“三防”设施；10多年来，该垃圾场散发腐烂恶臭气味，严重污染空气，附近的地下水和土壤

受到严重污染。举报人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尽快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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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此案件与第22批信息公开受理编号4255号为同一案件。

第一个问题：经乾安县农业和畜牧业局调查，2004年，阚某某（仙字村原村支书阚某某之子）将其从乾安县仙字乡仙字村村民委员会承包的盐碱地开垦种田、修建养鱼池、围

墙和房舍等，共计11.2公顷，举报情况属实。

经乾安县林业局调查，仙字村原村支书阚某某有退耕还林林地33.6公顷，个别林地存在间种黄豆行为。经林业部门核实鉴定，林地内间种地块树垄保存完整，树垄上有树

苗，未发现有毁林现象，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仙字村原村长王某某没有开垦草原改为农田及将村东南原老二队5公顷集体耕地改为林地问题。仙字村村南有近百公顷盐碱地，承包给毕某，并非草原。

孙某某于2004年6月和仙字村村委会签订了草原承包合同，并经乾安县公证处公证，不存在编造合同问题。目前，该块草原未被开荒种地，草原植被良好。

举报人反映的“集体花果园”面积为3公顷，因自然灾害及人为因素早已灭失，在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之前，已变为耕地。

第三个问题：经查，仙字村村西有集体耕地七八公顷，经与林相图和林业资源档案核对，土地性质为非林地，无毁林现象。

2017年9月9日，白山市抚松镇政府会同抚松县国土资源局、抚松县林业局对举报内容进行核查。经查，早在2017年6月9日，该案经白山市森林公安局批准立

为抚松县抚松镇抚林社集体林被盗伐林木案侦查。同日，聘请抚松县林业局森林调查设计队对盗伐林木现场进行鉴定，2017年6月12日，抚松县林业局森林调查设

计队出具鉴定报告，非法采伐林木位置位于抚松县抚松镇抚林泉子沟施业区14林班38、39、40、42、58小班，权属集体林。非法采伐林木总数394株，总蓄积

193.0559立方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抚林社被盗伐的林木是抚松县抚松镇居民刘某某所为。

经核实，在新安村的公路旁的确有一处采石场，矿山名称为抚松县松郊乡清乡采石场，采矿权人为曲某某。2006年5月抚松县国土局核发曲某某采矿许可证，核

定矿区面积为0.11公顷，有效期至2009年5月，实际开采面积约为0.1公顷。吉林省林业厅批复征用集体林地2公顷，占用2.02公顷，超出0.02公顷，在误差范围

内。该场2009年6月停产至今，开采和占用林地均未超出批复范围。经查未有人向相关部门举报过此类问题。

经查，长春美尔革业科技有限公司有工商执照，有环评批复，已通过环保验收。该厂2010年投产，设计生产能力50万张牛皮/年，实际日生产皮革150张至200

张。建有日处理能力1600吨的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一级A标准后排入雾开河。企业2013年以来完成了两轮清洁生产审核，实现了节能降耗，有效降低污水排放

量。按照实际产量，日产生污水50t左右，其中60%经处理回用，40%处理达标的水（每日约20t）正常排入雾开河，不存在利用雨天和夜间排污的情况。自动在线监测

设施与环保部门联网。长春市环保局九台分局定期对其进行监督性监测，生产废水能够稳定达标排放。因市场低迷，2017年7月18日已申请停产，有停产报告。污

水处理站及在线监测设施暂停运行，生活污水暂储存在污水处理站内，经现场检查，未发现有偷排现象。信访反映的稻田为卡伦湖办事处和龙嘉办事处水田，面积

为690公顷；这些水田中200公顷通过雾开河自流使用卡伦湖水灌溉，另490公顷是水井灌溉，经检测雾开河水质符合农灌水标准。信访反映问题不属实。

经查，确有群众到原卡伦镇政府反映过美尔革业污染环境问题，属地政府及环保部门已经进行了认真调查，美尔革业按要求落实了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没有发

现违法排污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信访反映问题属实。

第一个问题：2017年9月9日松原市经乾安县农业和畜牧业局调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根据国土部门提供的地类图斑数据对比，经实地踏查并询问有关当事人，

孙某破坏草原情况属实，共计破坏草原47公顷，于2005年开垦并耕种至2008年，2008年至今由李某某继续耕种。

第二个问题：刘某某承包12公顷土地是盐碱地不是树地，7公顷种植玉米，5公顷未耕种。由于不是林地更不是退耕还林，没有退耕还林补助，故无骗取退耕还林补助

事情。刘某某在大字井承包100公顷退耕还林地没有卖买情况。其中40公顷退耕地完好无复耕现象，享受国家退耕还林补助，60公顷配套还林地，不享受国家退耕还林

补助，林地内树木栽植行存在，但有间种现象（种植物为糜子），不存在将60公顷改为农田情况。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三个问题：经查，刘某某承包60公顷退耕还林地，未进行过部分买卖，且林地内栽植了树木，但部分树空有间种现象，故不存在将30公顷卖掉改为农田情况。通过

调查核实退耕还林设计和兑现台账，确定刘某某无骗取退耕还林补助事情。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四个问题：经查，崔某某承包的25公顷耕地，只有7.5公顷进行造林，享受退耕还林补贴，其余面积不是退耕还林地。经现场查看，7.5公顷退耕还林地，树木栽植行

存在，树木成活率约 5%，有间种现象（种植物为糜子），举报情况属实。经乾安县林业局核实，崔某某在三洁村东北山没有承包林地，查阅退耕还林设计无举报中反映的退

耕还林地块，也没兑现过退耕还林补助资金，故无骗取退耕还林补助事情，举报情况不属实。

第五个问题：经查，举报情况不属实。根据乾安县林业局现场调查及赞字乡洁字村村委会会议记录及村民崔某某交款收据，和土地局二调地类图班数据比对，证明崔

某某承包的22.6公顷地是盐碱地,并不是退耕还林地，也没领取退耕还林补助款。其中5公顷种植玉米，其余面积未耕种。故举报崔某某承包22.6公顷退耕还林地，未植

树却年年骗取退耕还林补贴情况不属实。

经查，长春市共有各级各类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园区17个，存在信访反映问题的有11个。其中，长春西部新城开发区、长春装备制造产业开发区，长东北北湖科技开

发区等3个园区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取用地下水问题；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等2个园区存在生产废水直排问题；长春国际物流开发区、朝阳经

济开发区、长春市绿园经济开发区、长春绿园西新工业集中区、长江路经济开发区、长春皓月清真产业园6个园区既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取用地下水问题，也存在生产废水直

排问题。

存在未经批准取用地下水的企业共有317户，除长春皓月清真产业园3户建水井2眼外，各非法建设取水井1眼。其中长春国际物流开发区9户，朝阳经济开发区10

户，长春市绿园经济开发区36户，长春绿园西新工业集中区102户，长江路经济开发区126户，西部新城开发区21户，长春装备制造产业开发区9户，长东北北湖科技开发

区1户。

存在废水直排企业共有47户，其中长春国际物流开发区3户，朝阳经济开发区18户，长春市绿园经济开发区5户，长春绿园西新工业集中区4户，长江路经济开发区11

户，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2户，长春皓月清真产业园1户，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3户。47户企业中46户安装了污水处理设施，44户生产废水达标排放；1户未安装污

水处理设施。环保部门对生产废水超标排放的3户企业实施了处罚。信访反映问题属实。

第一个问题：2017年9月9日，经白山市抚松县住建局、抚松镇政府现场调查，举报反映的区域位于抚松镇香江路以北，镰刀街以东，北顺城路以西地块，区域内

共计有居民748户。因现阶段未到取暖期，查看不到燃烧散煤排放黑烟的情形，但该区域属于老旧城区，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条件较差，且未并入集中供热，取暖期

燃烧散煤的情况确实存在。

第二个问题：2017年9月9日，经抚松县国土资源局、抚松县林业局核查，抚松县县区去往万良镇的路上确有一处采石场，为抚松县松郊乡永发采石场，2007年5

月抚松县国土资源局核发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0.0138平方公里，有效期至2010年5月18日。2010年，吉林省林业厅批准对该采石场使用林地的批复面积为

1.9547公顷，经抚松县林业局实测，该采石场实际占用林地2.295公顷，超出批准面积0.3403公顷，属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违法行为。该矿采矿权到期后，未及时到

县国土资源局办理采矿权延续手续，矿山处于停产状态。 2016年末至今处于停产状态。举报山体破坏，是正常采矿形成的，该矿采矿许可证现有效，“无人管”现象

是不存在的。

第三个问题：2017年9月9日，经抚松县林业局、抚松镇政府现地勘察，举报地点位于抚松镇东南，距离县环保局1.5公里，该地隶属抚松镇41林班39、40小班（属

抚松镇中心街村村有林），总占地面积2.6公顷，其中高压线下参地面积1.2公顷，其余参地面积1.4公顷。高压线下参地为孙某某于2007年至2008年期间开垦，开

垦的参地未超出承包面积及采伐面积，孙某某的参地是合法的。

经查，信访反映的5家板厂分别是：农安县开安镇吉山木材加工厂，有环评并通过验收，生产使用一台2吨锅炉，燃料为生物质颗粒、安有湿式除尘设施；农安县

开安镇续莹木业有限公司，有环评并通过验收，生产使用一台4吨机烧锅炉，燃料为生物质颗粒，安有湿式除尘设施；农安县开安镇荣华木制品厂，有排污许可证，生

产使用一台1吨锅炉，燃料为生物质，安有湿式除尘设施；农安县开安镇鸣轩木制品厂，有环评并通过验收，生产使用一台0.5吨锅炉，燃料为生物质，安有湿式除尘

设施；长春市顺盈木材加工厂，有排污许可证。经监测，除长春市顺盈木材加工厂停产外，其余4家企业废气污染物达标排放，无组织排放甲醛未检出，昼间噪声值均

达标。信访反映情况不属实。

5家板厂生产中没有生产废水产生和排放，信访反映“造成附近地下水体严重污染”问题不属实。5家企业均饮用地下水，未发现地下水异常情况。

第一个问题：经查，信访反映的东山和南山地块2009年以前都是坡耕地，不便于耕种。2009年经永丰村两委、党员、群众代表会议同意，报请安广镇党委、政府同

意后，经国土局审批，由珲乌高速公路大安至白城段G05项目部对两处地块农田进行平整，共平整土地8.8404公顷，采土约50000立方米，最大下挖坡深2米，采土情

况属实,破坏农田情况不属实。

经现场踏查，发现有7处集体荒山和渠道遭破坏，其中5处为新富渠，2处为荒山。新富渠即新荒村至永富村的渠道，是1973年百姓出义务工修建的，用于引水灌

溉和排涝。1976年将该渠道拓宽，并挖建几个支渠，一直使用到1980年。举报人反映取土时间为2009年左右，由于时间久远，目前已很难看出取土痕迹；两处荒山

为未利用地，其中一处是永丰村村民泥草房改造垫宅基地时取土，共669平方米，取土坑深不足1米；另一处是金苜神养殖场修建养殖场时取土，共2071平方米，取土

坑深60公分。村民在未利用地上生活用土和养殖用土，未违反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经畜牧局现场踏查核实，通过GPS实地测量，并与国土“二调”数据库进行比对，安广镇永丰村没有草原。经现场踏查，发现永丰村有4个小班存在村民私自种植

农作物问题，面积为0.22公顷。举报人反映将该村700多公顷集体草原卖光问题，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国土局、畜牧局现场勘查，该地块不是草原，是未利用地，实际面积为26.4公顷。永丰村村民王某未经村委会同意，私自在未利用地上种植水田

问题属实。

第三个问题：经林业局调查，举报人反映的两处地块实际为未利用盐碱地，侵占并破坏草原问题不属实。

经查，通钢2号高炉停产，3号高炉正常生产。通化市环境监测站对3号高炉热风炉、出铁场和原料系统进行了监测，并查看在线监测设备监测情况，所有监测数

据显示，各点位排放的污染物浓度均符合《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冲渣水循环使用，高炉生产无废水外排。通钢废水排放只有一个排污口，受纳水体

为浑江，位于桃源村冯家沟下游，对该村无影响。通化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进行监督性监测数据均在《吉林省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上公

开。对通钢废水中重金属的监测结果表明：2016年、2017年监督性监测数据废水中重金属均符合《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污染问题不属实。

冯家沟为通钢新2号高炉环保控制区，需征收198户居民，尚有5户居民因要求的征收补偿过高，没有完成征收。此处存在拆迁产生的建筑垃圾，现场未发现生

活垃圾。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通化市垃圾发电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建设完成。按环评报告批复，该项目的卫生保护距离为300米，选址位于冯家沟的下风向约1公里处，冯家沟远离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项目的厂址，处于卫生保护范围之外。该项目300米范围内居民已全部动迁。垃圾焚烧产生的废水、废物、废气、噪音等问题经采取环保措施后均能达标

排放，符合环保国家规定，不会影响附近居民健康。反映问题不属实。

经查，通钢目前所有建设项目均经过环境影响评价或现状评价备案，且均经过国家环保部、省环保厅审批。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4年全省

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规定，2014年5月之后由国家环保部、省环保厅审批的通钢建设项目的审批信息，可上国家环保部、省环保厅网站查询，2014年5月之前审

批的通钢的建设项目信息可到通钢进行相关咨询。由于该企业是国控重点源，其外排污染物的在线监测数据及企业自行监测结果均在吉林省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

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公开。其排污情况及环评具体情况，居民可到省环保厅网站及吉林省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查阅。

针对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召开听证会并邀请村民代表参加的要求，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的规定，于2012年8月24

日—9月6日在通化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环评信息公示，并在厂区附近的企业门口、三道江村村委会门口等醒目位置张贴了现场公示；于2012年9月10日—9月

21日在《通化日报》上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并发放了《通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公众参与调查表》70份，调查对象为拟选厂址附近的三道江村大龙山屯、冯家

沟、东沟等村屯。其中冯家沟调查表共8份。根据调查，该项目在建设前按规定进行两次公示及一次调查，当事人现在的听证申请不符合听证申请程序。

信访提出的“针对冯家沟环境被污染问题，要求政府出面商讨搬迁或补偿事宜”，该区域征收主体为通化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二道江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

受通化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委托为征收实施部门，因通化市征收补偿办公室剩余征收补偿资金没有拨付到位，冯家沟征收项目处于暂停状态。

经查，农夫山泉抚松长白山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建设占用林地，于2010年12月31日经过国家林业局批准。吉林省林业厅于2011年1月6日转发了国家林业局

审核同意书，项目占用林地面积22.5591公顷，占用性质为永久占地。

采伐地不是保护区，是次生天然林，采伐小班37个，37个林班均取得了国家林业局重点国有林区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面积21.41公顷，活立木采伐蓄积3999

立方米，林木出材2972立方米。采伐由露水河林业局实施，不存在焚烧问题。信访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第一个问题：园区内有企业12户，其中有木制品加工企业6户；12户企业中有一户未建成运营，其他11户均有锅炉。根据抚松县环境监测站对园区在用锅炉进行的监测数

据表明，园区内6户企业锅炉大气污染物超标，未达到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第二个问题：园区内12户工业企业中有3户企业不产生工业废水。园区内排水管网设施完善，企业的废水汇集到管网后，统一排放到污水处理厂。

第三个问题：该区域位于抚松新城行政中心黄河大街与水华路交会处，县政府2个职工食堂分别于2012年和2016年建成投入使用，观澜（岚）宾馆于2016年建成投入运营，

生活污水均排入市政下水管网。通过实地核查。因个别地段地下污水管线断裂及渗漏污水排入雨水井，流入河内，但并未造成河水黑臭，河面并无漂浮垃圾。

关于企业停产问题，工业园区内除肽谷生物、吉林派诺因季节性停产，盘古家居未建成运营外，其余的9户企业都正常生产。信访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企业原名为抚松县万良铁矿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1996年，位于白山市抚松县万良镇大方村，2008年企业经过整合，更名为通化尊正实业有限公司抚松县大方铁矿，

从2014年底停产至今。抚松县万良镇大方铁矿尾矿库，存在非法占用土地用于堆放矿渣，尾矿库总面积为5.4公顷，于2006年获得批复临时征用林地0.83公顷，征用期限为2

年。经抚松县林业局森林调查设计队测量图比对，该尾矿库现已造林3.6公顷，未造林面积1.2公顷，实地堆放矿渣面积0.6公顷。信访反映的问题属实。

经查，吉林省露水河林业局辖区内红光施业区50林班9小班确有一大垃圾坑，面积约7000平方米，深约30米，该垃圾场80年代末为吉林省露水河林业局砂石取

料场，取料场废弃后逐渐形成垃圾场，无审批手续，距离镇区1公里，四周为国有林地，无居民居住，主要存放生活垃圾和少量建筑垃圾，无“三防”设施，该垃圾场散发

难闻气味，举报情况属实，但不存在接纳医疗垃圾、工业垃圾和畜禽粪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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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问题：9月11日，乾安县农业和畜牧业局根据相关法规，

已将阚某某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今后卡伦湖街道办事处、市环保局九台分局将继续加强对企业

监管，确保其稳定达标排放。

第一个问题：9月11日松原市乾安县农业和畜牧业局已将孙

某、李某某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三个问题：针对刘某某林地内部分树空间种现象，乾安县林

业局责令刘某某立即对其退耕还林地块中间种违规农作物进行耙

除，并停止兑现间种面积的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待验收合格后方可

兑现补助资金。

第四个问题：乾安县林业局已责令崔某某2018年5月前对其退

耕还林进行补植补造。

长春市水利局组织制定了《关于长春市城边工业集中区私自打

井盗采地下水问题的整改方案》，2017年10月25日前，逐区逐户建

立问题清单，“一区一策”制定整改方案。督促各城区、各开发区加

快园区自来水管网的铺设进度，积极实施水源置换工程，限期关闭

工业园区自备水源井，尽快实现工业园区生产用水公共供水管网全

覆盖；2017年12月30日前追缴水资源费；组织开展园区建设项目水

资源论证，2018年3月15日前完成园区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和发放

取水许可证工作。2018年3月30日前，完成安装计量设施任务；对

未取得用水指标和用水计划的用水行为一律按违法违规用水处理；

对短时间不能接入自来水管网的园区，开展水平衡测试。

各工业集中区要强化水污染防治，尽快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加快配套管网建设，提高废水收集率。长春市环保局监督企业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并稳定运行，确保达标排放。

第一个问题：白山市抚松县政府已将该区域列入抚松县2018

年－2020年棚户区改造计划，以2018年北苑小区二期和2020年抚松

镇零散改造项目分2年度实施。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优先改造百姓住房条件困难、安全

隐患严重、群众要求迫切的区域，抚松县计划2018年先对北苑小区二

期（柳城苑）区域的495居民进行棚户区改造，剩余的253户居民的棚

户区改造项目将按计划进行推进。

第二个问题：抚松县林业局于2017年9月10日对该采石场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2018年春季造林），对擅自改变林地用

途行为进行处罚，现正在走法定程序。

长春市农安县环保局将加大监管力度，严禁上述企业夜间生

产，对超标排放的，依法处理，企业承诺夜间不组织生产。

第一个问题：2009年珲乌高速公路大安至白城段G05项目部对采

土地块进行平整，现已整改完毕。

大安市林业局已于2017年8月22日、28日对私自种植农作物的

村民进行了行政处罚，并限其2017年秋季还林。

第二个问题：永丰村村委会已于2017年5月向安广镇人民法院提

出诉讼，要求王某将私自占用的未利用地返还村集体，目前案件正在

审理中。

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政府对该区域住户周围建筑垃圾清理完

毕，其余建筑垃圾正在清理当中，预计10月底，对道路进行维修，保

障百姓出行畅通，平整后的土地作为工业预留用地。

二道江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一直与通化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

室积极协调征收资金相关事宜，并与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5户居

民保持沟通，商讨房屋置换相关事宜。

无

白山市抚松县环保局于2017年7月对抚松中药有限责任公司下

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9月13日分别对金隆木业、金秋木

业、千秋木业、地王地板和华松木业5户企业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

为决定书》，同日对5户企业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预

处罚到期后，将于9月18日对5户企业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进

行处罚。工业园区4月份已与抚松县新城热力有限公司就生活供暖

签订了协议，10月末取消企业供暖锅炉，由新城供热站为园区企业集

中供暖；全面淘汰10吨以下小型燃煤锅炉，改烧清洁燃料。

抚松县住建局在9月9日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存在问题区域的排

水管线进行了排查，确定了断裂及渗漏管线部位，制定了维修改造方

案，9月10日，开始组织实施维修改造，计划9月20日前完成维修改

造。下一步，住建局将对行政中心区域排水管线进行彻底排查，并针

对排查出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确保该区域无污水直排现象发生。

白山市抚松县国土资源局于2017年5月对其下达了《行政处罚

决定书》规定：大方铁矿在2017年11月26日前履行处罚决定，否则

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抚松县林业局于2017年9月10日对其下达

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限其于2017年底前恢复林地原状，

并于2018年春季完成造林任务，由林地所有权单位负责监督执行。

9月11日，由吉林省露水河林业局关停使用垃圾场，专人看护，

杜绝一切垃圾入场 ，镇内每天产生的垃圾，由露水河镇政府和吉林

省露水河林业局全部运送到正在试运行的镇临时垃圾中转站，然后

由抚发集团运送到抚松县垃圾处理厂，达到日产日清。

已经委托吉林中源建筑市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专家会同露水

河镇政府、抚松县住建局、吉林省露水河林业局共同研究后制定初

步整改方案，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拟采取以下方案进行处理，方案一

为首选方案“垂直防渗，填埋场规范封场”，如地质条件不具备施工

要求，则实行方案二“垃圾筛分资源化处理方案”。同时，联系有专

业资质的检测机构，对附近的地下水和土壤进行采样化验。

问责

情况

——

无

无

无

无

调离

岗位

1人，

约谈

3人。

通报

批评

1人。

无

无

无

无

通报

批评

1人。

无

警 告

1 人，

记 过

2人。

（上接第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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